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

原      告  呂汶錚  

被      告  劉莉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8日前某日，將其申辦之臺灣銀行帳

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

LINE提供予某詐騙集團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於111年8月

間，透過LINE向居住在新北市樹林區之原告佯稱可依指示

下載投資APP,藉以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

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至

被告系爭臺灣銀行帳戶中，該款項隨遭轉匯至其他帳戶，

製造金流之斷點致檢警無法追查，以此方式掩飾及隱匿前

揭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經查，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

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具強烈屬人性。被告為34

歲之成年人，顯見其並非無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惟

竟輕率將其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一併提供予甫於

112年1月間在社群軟體認識且未曾謀面之「王偉」，且於

出借帳戶前毫無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所營事業是否屬實，

致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顯未盡

善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客觀上併有幫助詐騙集團取得

詐騙款項，與原告受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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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0萬元。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原告因第三人使用詐術，陷於錯誤，因而匯款200萬

元遭受損害，然被告並未對原告為任何詐欺行為，亦不知

第三人係詐騙集團而提供帳務資料，無幫助詐欺的故意，

原告損害並非被告的行為直接所導致，兩者間無相當因果

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法律上無理由。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

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

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

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對構成侵

權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

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

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

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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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

務。另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須

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再按民事

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

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

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間提供系爭帳戶予他人及所屬詐欺

集圑，該詐欺集團以被告系爭帳戶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之

工具，經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以投資股票獲利之手段，致

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200萬元至

系爭帳戶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銀行匯出匯款憑

證、原告與詐騙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新竹地檢署

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025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為證（見

本案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下稱訴字」卷第23頁、第25

頁至第49頁、第51頁至第55頁），此部分自可信屬實。惟

被告否認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並以前詞為抗辯。經

查，被告係因網路交友而遭感情詐騙，方將系爭帳戶之網

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對方，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

112年4月11日調查筆錄、113年1月5日訊問筆錄、原告報

警之受理案件證明單、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13

7頁至第142頁、第143頁至第145頁、第147頁至第149頁、

第151頁至第158頁），且對話記錄中確實有：「可以和妳

認識一下嗎」、「問一下妳是單身嗎」、「一般情況下我

很溫柔甚至不太會拒絕別人，就算拒絕也不太會說重話」

等語（見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7頁），堪認被告確實因在

網路交友受騙，於不知對方為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況下，交

付系爭帳戶供對方收款轉帳使用，其是否有幫助詐欺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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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情，遽以

推論被告有幫助詐欺故意之侵權行為。

（三）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多樣，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

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

取他人信賴而提供銀行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用，時有所

聞。一般人尚會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進

而交付鉅額財物，本件被告因網路交友，在出於信任對方

之情形下交付系爭帳戶，亦與常情無違。況被告與原告並

無任何關係，已難認被告對原告之財產有何防範損害之注

意義務，又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予詐欺集團之行為，並未直

接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受財產損害係因遭詐欺集團詐

騙所致，無從認定原告受有損害與被告因受騙而交付系爭

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不

能舉證證明被告係詐欺集團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或被告之

行為有何違反一般行為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應就其遭詐騙

匯款200萬元之損失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

據。

（四）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

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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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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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
原      告  呂汶錚  
被      告  劉莉晨  


訴訟代理人  朱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8日前某日，將其申辦之臺灣銀行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某詐騙集團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於111年8月間，透過LINE向居住在新北市樹林區之原告佯稱可依指示下載投資APP,藉以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至被告系爭臺灣銀行帳戶中，該款項隨遭轉匯至其他帳戶，製造金流之斷點致檢警無法追查，以此方式掩飾及隱匿前揭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經查，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具強烈屬人性。被告為34歲之成年人，顯見其並非無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惟竟輕率將其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一併提供予甫於112年1月間在社群軟體認識且未曾謀面之「王偉」，且於出借帳戶前毫無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所營事業是否屬實，致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顯未盡善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客觀上併有幫助詐騙集團取得詐騙款項，與原告受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0萬元。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原告因第三人使用詐術，陷於錯誤，因而匯款200萬元遭受損害，然被告並未對原告為任何詐欺行為，亦不知第三人係詐騙集團而提供帳務資料，無幫助詐欺的故意，原告損害並非被告的行為直接所導致，兩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法律上無理由。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對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另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間提供系爭帳戶予他人及所屬詐欺集圑，該詐欺集團以被告系爭帳戶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之工具，經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以投資股票獲利之手段，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20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原告與詐騙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新竹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025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為證（見本案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下稱訴字」卷第23頁、第25頁至第49頁、第51頁至第55頁），此部分自可信屬實。惟被告否認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並以前詞為抗辯。經查，被告係因網路交友而遭感情詐騙，方將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對方，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112年4月11日調查筆錄、113年1月5日訊問筆錄、原告報警之受理案件證明單、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137頁至第142頁、第143頁至第145頁、第147頁至第149頁、第151頁至第158頁），且對話記錄中確實有：「可以和妳認識一下嗎」、「問一下妳是單身嗎」、「一般情況下我很溫柔甚至不太會拒絕別人，就算拒絕也不太會說重話」等語（見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7頁），堪認被告確實因在網路交友受騙，於不知對方為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況下，交付系爭帳戶供對方收款轉帳使用，其是否有幫助詐欺之犯意，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情，遽以推論被告有幫助詐欺故意之侵權行為。
（三）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多樣，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取他人信賴而提供銀行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用，時有所聞。一般人尚會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鉅額財物，本件被告因網路交友，在出於信任對方之情形下交付系爭帳戶，亦與常情無違。況被告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已難認被告對原告之財產有何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予詐欺集團之行為，並未直接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受財產損害係因遭詐欺集團詐騙所致，無從認定原告受有損害與被告因受騙而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不能舉證證明被告係詐欺集團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或被告之行為有何違反一般行為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應就其遭詐騙匯款200萬元之損失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
原      告  呂汶錚  
被      告  劉莉晨  

訴訟代理人  朱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8日前某日，將其申辦之臺灣銀行帳
      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
      LINE提供予某詐騙集團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於111年8月間
      ，透過LINE向居住在新北市樹林區之原告佯稱可依指示下
      載投資APP,藉以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
      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至被
      告系爭臺灣銀行帳戶中，該款項隨遭轉匯至其他帳戶，製
      造金流之斷點致檢警無法追查，以此方式掩飾及隱匿前揭
      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經查，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
      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具強烈屬人性。被告為34歲
      之成年人，顯見其並非無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惟竟
      輕率將其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一併提供予甫於11
      2年1月間在社群軟體認識且未曾謀面之「王偉」，且於出
      借帳戶前毫無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所營事業是否屬實，致
      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顯未盡善
      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客觀上併有幫助詐騙集團取得詐
      騙款項，與原告受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
      ，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0萬元。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原告因第三人使用詐術，陷於錯誤，因而匯款200萬
      元遭受損害，然被告並未對原告為任何詐欺行為，亦不知
      第三人係詐騙集團而提供帳務資料，無幫助詐欺的故意，
      原告損害並非被告的行為直接所導致，兩者間無相當因果
      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法律上無理由。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
      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
      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
      ，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對構成侵權
      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
      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
      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
      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
      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
      另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須就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
      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再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
      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
      回原告之請求。又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
      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己
      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間提供系爭帳戶予他人及所屬詐欺
      集圑，該詐欺集團以被告系爭帳戶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之
      工具，經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以投資股票獲利之手段，致
      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200萬元至
      系爭帳戶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銀行匯出匯款憑
      證、原告與詐騙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新竹地檢署
      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025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為證（見
      本案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下稱訴字」卷第23頁、第25
      頁至第49頁、第51頁至第55頁），此部分自可信屬實。惟
      被告否認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並以前詞為抗辯。經
      查，被告係因網路交友而遭感情詐騙，方將系爭帳戶之網
      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對方，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
      112年4月11日調查筆錄、113年1月5日訊問筆錄、原告報
      警之受理案件證明單、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13
      7頁至第142頁、第143頁至第145頁、第147頁至第149頁、
      第151頁至第158頁），且對話記錄中確實有：「可以和妳
      認識一下嗎」、「問一下妳是單身嗎」、「一般情況下我
      很溫柔甚至不太會拒絕別人，就算拒絕也不太會說重話」
      等語（見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7頁），堪認被告確實因在
      網路交友受騙，於不知對方為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況下，交
      付系爭帳戶供對方收款轉帳使用，其是否有幫助詐欺之犯
      意，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情，遽以
      推論被告有幫助詐欺故意之侵權行為。
（三）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多樣，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
      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
      取他人信賴而提供銀行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用，時有所聞
      。一般人尚會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進而
      交付鉅額財物，本件被告因網路交友，在出於信任對方之
      情形下交付系爭帳戶，亦與常情無違。況被告與原告並無
      任何關係，已難認被告對原告之財產有何防範損害之注意
      義務，又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予詐欺集團之行為，並未直接
      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受財產損害係因遭詐欺集團詐騙
      所致，無從認定原告受有損害與被告因受騙而交付系爭帳
      戶資料予詐欺集團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不能
      舉證證明被告係詐欺集團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或被告之行
      為有何違反一般行為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應就其遭詐騙匯
      款200萬元之損失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
      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
原      告  呂汶錚  
被      告  劉莉晨  

訴訟代理人  朱昭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8日前某日，將其申辦之臺灣銀行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某詐騙集團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於111年8月間，透過LINE向居住在新北市樹林區之原告佯稱可依指示下載投資APP,藉以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至被告系爭臺灣銀行帳戶中，該款項隨遭轉匯至其他帳戶，製造金流之斷點致檢警無法追查，以此方式掩飾及隱匿前揭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經查，金融帳戶為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重要交易與信用工具，具強烈屬人性。被告為34歲之成年人，顯見其並非無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惟竟輕率將其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一併提供予甫於112年1月間在社群軟體認識且未曾謀面之「王偉」，且於出借帳戶前毫無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所營事業是否屬實，致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欺犯罪之工具，顯未盡善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過失，客觀上併有幫助詐騙集團取得詐騙款項，與原告受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0萬元。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原告因第三人使用詐術，陷於錯誤，因而匯款200萬元遭受損害，然被告並未對原告為任何詐欺行為，亦不知第三人係詐騙集團而提供帳務資料，無幫助詐欺的故意，原告損害並非被告的行為直接所導致，兩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法律上無理由。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對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另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間提供系爭帳戶予他人及所屬詐欺集圑，該詐欺集團以被告系爭帳戶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之工具，經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以投資股票獲利之手段，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3月8日，匯款20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原告與詐騙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新竹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025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為證（見本案113年度訴字第1714號「下稱訴字」卷第23頁、第25頁至第49頁、第51頁至第55頁），此部分自可信屬實。惟被告否認有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並以前詞為抗辯。經查，被告係因網路交友而遭感情詐騙，方將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對方，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112年4月11日調查筆錄、113年1月5日訊問筆錄、原告報警之受理案件證明單、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137頁至第142頁、第143頁至第145頁、第147頁至第149頁、第151頁至第158頁），且對話記錄中確實有：「可以和妳認識一下嗎」、「問一下妳是單身嗎」、「一般情況下我很溫柔甚至不太會拒絕別人，就算拒絕也不太會說重話」等語（見訴字卷第153頁至第157頁），堪認被告確實因在網路交友受騙，於不知對方為詐欺集團成員之情況下，交付系爭帳戶供對方收款轉帳使用，其是否有幫助詐欺之犯意，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情，遽以推論被告有幫助詐欺故意之侵權行為。
（三）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多樣，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取他人信賴而提供銀行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用，時有所聞。一般人尚會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鉅額財物，本件被告因網路交友，在出於信任對方之情形下交付系爭帳戶，亦與常情無違。況被告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已難認被告對原告之財產有何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予詐欺集團之行為，並未直接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受財產損害係因遭詐欺集團詐騙所致，無從認定原告受有損害與被告因受騙而交付系爭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不能舉證證明被告係詐欺集團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或被告之行為有何違反一般行為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應就其遭詐騙匯款200萬元之損失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